附件一：
[bookmark: _GoBack]关于加强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工作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高度重视，为加强和改进全系统对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有关宣传工作，进一步推动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特就有关宣传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入开展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充分说明了中央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千方百计地把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送到下岗失业人员手中，让下岗失业人员真正享 受到优惠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实惠，是税务机关和广大税务干部的职责和义务，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体现。为此，各区县、各分局一定要把加强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推动工作落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要积极主动地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并商请有关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宣传全系统为推进优惠政策落实而推出的一系列新的服务措施，在社会上全力营造一个共同关心和支持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坚持“两个并重”原则，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按照总局要求，加强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要坚持“两个并重”的原则，即对内与对外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不仅要加强对广大企业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宣传，也要加强对税务干部的宣传；不仅要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的宣传，还要加强宣传办理优惠政策的具体程序。为此，一是要抓住再就业工作落实中的热点、难点，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闻媒体，通过开设专栏、专题、热线、服务台等形式，广泛地做好税收优惠政策 的社会宣传工作。二是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送政策活动，要深入到居民社区、劳动职业介绍所、企业等地，宣传政策，解释政策，切实帮助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三是要坚持把宣传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与经常性的政策咨询服务、企事业单位税收知识辅导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群众看得见、摸 得着。同时，要通过广泛组织培训班、开展知识竞赛、组织相关政策考试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内宣传，让广大税务干部切实学好、用好政策，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做好服务。
    三、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确保宣传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
    再就业工作既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各级税务机关要要根据工作实际，积极建立有效的宣传工作机制，确保宣传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一是要把宣传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今后较长时期内税收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年、季度和税收宣传月工作计划的同时，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坚持把宣传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作为重要内容，一并作出计划安排。二是建立定期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机制。宣传负责部门要加强与上级机关、领导小组，以及各新闻媒体、下级单位的沟通联系，定期征集宣传需求，积极组织策划宣传活动，跟踪进行相关事件的新闻报道；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宣传部门的密切合作，主动汇报宣传工作的思路、部署，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变部门行为为社会行为，形成社会的宣传合力。三是建立定期分析形势和汇报工作制度。各级宣传负责部门要积极配合相关业务处室，定期分析本地区就业与再就业形势，研究优惠政策宣传落实情况，总结宣传工作经验，并及时主动地向上级机关、领导小组和相关政府部门汇报工作，切实保证各项宣传工作持续有效地进行。
    以上意见，望各单位结合实际遵照执行，并注重做好经验总结，好的经验做法请及时报市局宣传中心。

